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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確實督導各地方垃圾焚化廠之操作管理與檢測，並即督導應使用合格之活性碳產品
有關媒體報導「全台焚化廠都用黑心活性碳，世紀之毒壟罩全台」乙節，環保署指出焚化廠的營運管理係由各地方政府負責，針對國內垃圾焚化廠戴奧辛排放一向極為重視，除要求各廠每年最少要進行二次檢測外，環保署每年至少1次不定期進行稽查檢測，同時每年均執行焚化廠營運管理評鑑，根據98年檢測與稽查結果，全台營運中垃圾焚化廠的戴奧辛排放濃度均符合法規標準。本案目前由檢調單位偵辦中，以遏止不法。
環保署表示，將由該署環境督察總隊督導地方環保局就被指使用劣質活性碳的焚化廠，以最快速度更換成合格產品。另外，監督地方辦理有問題活性碳與正常活性碳之測試比較，以研判使用問題活性碳是否仍能達到使戴奧辛排放符合標準之程度，並與定期抽測結果分析比對，確保各項排放符合法規標準，以維護環境品質與國人健康。
環保署進一步指出，戴奧辛氣體在800度以上高溫，燃燒2秒後，結構即被破壞。對於焚化爐的設計規格，要求燃燒溫度需介於850度致1050度，以高溫破壞戴奧辛。大多數焚化廠為使廢氣戴奧辛排放濃度符合法規標準，於廢氣控制系統內噴注活性碳，以吸附廢氣中的戴奧辛。

環保署強調，各焚化廠均依照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規定，每年進行廢氣戴奧辛檢測工作，其結果皆符合法規標準；此外，環保署每年亦進行焚化廠現場評鑑、不定期查核以及廢氣戴奧辛稽查工作，相關結果亦符合法規標準。對於現使用該公司之活性碳之焚化廠，將要求地方環保局即予以檢測其品質，若不符合規定，請其即刻更換，以維護環境。

各焚化廠廢氣戴奧辛檢測結果詳如網址： http://ivy4.epa.gov.tw/swims/index.htm之統計資料-空氣污染防治設施排氣檢測資料；

空保處固定污染源檢測http://stationary.estc.tw/item.asp?ctNode=583&CtUnit=324&BaseDSD=7
